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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要點依本公司查核股務單位股務作業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訂

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公司對股務單位之查核作業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即進行

追蹤考核及輔導： 

一、股務作業缺失。 

二、內部控制、內部稽核作業缺失。 

第 三 條  股務作業缺失之追蹤考核與輔導： 

一、經查核股務作業有缺失者，得採書面追蹤考核或派員實

地輔導之方式辦理。 

二、股務單位應於本公司書面通知之期限內，就缺失事項作

成改善報告，經公司總經理及內部稽核主管簽章後，函

報本公司備查。 

三、本公司覆核前款函報之報告，瞭解其缺失事項改善情形

，若有未依規定改善或報告欠詳實者，則派員實地輔導

。 

四、股務作業缺失若違反法令情節重大或缺失事項經輔導未

見改善者，則實施專案查核，其查核輔導作業另依「專

案查核股務單位股務作業及輔導要點」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四 條  內部控制、內部稽核作業缺失之追蹤考核與輔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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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股務單位股務作業內部控制、內部稽核經查核有應改善

欠佳情事，本公司即提出改進意見並書面通知股務單位

於二週內提出改善報告，經公司總經理及內部稽核主管

簽章後，函報本公司備查。 

二、本公司應於收到改善報告二週內派員赴股務單位就前款

改善報告內容詳予查證，並依「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

標準規範」加強輔導，必要時擴大抽查項目予以查核。 

第 五 條  股務單位未依規定將改善情形函報本公司或查核缺失經輔導

後仍未改善者，本公司應將輔導考核結果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主管機關），並通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

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。 

第 六 條  本公司對股務單位股務作業查核缺失之追蹤考核及輔導，應

作成報告鍵檔備查，於每月十五日前將上月份之報告彙總表陳報

主管機關。 

第 七 條  本要點經報奉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